
複丈定期通知書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(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)定期通知書（稿） 

申請人：○＊○  等(申請人共：x人) 

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段(路、街、道)＊＊＊＊＊ 

通訊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段(路、街、道)＊＊＊＊＊ 

電話：xxxxxx＊＊＊＊ 

△代理人：○＊○ 

收件字號：○○○字第 xxxxx號 等 xx件 

土地坐落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地號：xxxx-xxxx 等 xx筆 

建號：xxxxx-xxx 等 xx棟 

申請事由：○○○○○○ 

複丈（測量）日期：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     xx時 xx分 

測量員姓名：○○○ 

通知日期：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關係人姓名：(詳見定期通知書附表) 

指定會合地點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通知目的 希會同申請人、關係人準時到達指定會合地點領丈 

備 
 
 
 
 
註 

一、申請人於複丈（測量）時應到場，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時，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

條（第 264 條）規定，視為放棄複丈（測量）之申請，已繳規費不予退還。 

三、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不能實地複丈（測量）時，另行定期通知。 

四、關係人請於複丈日期前，以電話：（xxxx）xxxxxxxx聯繫測量員了解案件

是否有經申請人撤回之情事。 

五、測量員逾測量時間仍未到場測量時，請致電：（xxxx）xxxxxxxx詢問。 

六、本件除依規定繳納規費及購置制式界標外，不另收取其他費用。 

七、現場若有障礙物，請申請人事先排除，以利測量業務之進行。 

八、語音電話：（xxxx）xxxxxxxx 

承辦單位  核稿  批示  

存根聯，於呈判後併存申請書。 

xxxxx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 (土地複丈 建物測量)定期通知書附表 

 關係人姓名 住址 相關地號 

＃ 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xxxx：xxxx-xxxx 

△＃ 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xxxx：xxxx-xxxx 

    

    

    

 共 xx筆資料。 

併存根聯呈判。 

 

 

備註: 

一、本通知書之備註事項，得由登記機關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。 

二、通知聯之通知對象包含申請人及鄰地關係人，關係人姓名僅列該通知對象之姓名及相關地號資

訊，另為保護個人資料，通知對象僅能看到本人資訊，他人（不含測量員）之姓名、住址、通

訊地址及電話應隱匿部分資料如「＊」所示。 

三、個人資料隱匿規則： 

（一）申請人、代理人、關係人姓名：揭示第一個及最後一個字，餘以全形「＊」隱匿；姓名

僅二個字者，第二個字以全形「＊」隱匿。 

（二）住址、通訊住址：揭示至段(路、街、道)或前六個中文字，餘以全形「＊」隱匿。 

（三）電話：揭示前六碼，第七碼以後以全形「＊」隱匿。 

四、多筆鄰地同屬同一權利人時，應顯示代表地號，合併列印一份。 

五、定期通知書附表隨存根聯列印出，無隱匿及合併資料，於呈判後併存申請書。 

 



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(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)定期通知書 

申請人：○＊○  等(申請人共：x人) 

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段(路、街、道)＊＊＊＊＊ 

通訊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段(路、街、道)＊＊＊＊＊ 

電話： xxxxxx＊＊＊＊ 

△代理人：○＊○ 

收件字號：○○○字第 xxxxx號 等 xx件 

土地坐落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地號：xxxx-xxxx 等 xx筆 

建號：xxxxx-xxx 等 xx棟 

申請事由：○○○○○○ 

複丈（測量）日期：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     xx時 xx分 

測量員姓名：○○○ 

通知日期：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關係人姓名：○＊○(相關地號： xxxx-xxxx △等)  等 

指定會合地點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通知目的 希會同申請人、關係人準時到達指定會合地點領丈 

備 
 
 
 
 
註 

一、申請人於複丈（測量）時應到場，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時，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

條（第 264 條）規定，視為放棄複丈（測量）之申請，已繳規費不予退還。 

三、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不能實地複丈（測量）時，另行定期通知。 

四、關係人請於複丈日期前，以電話：（xxxx）xxxxxxx聯繫測量員了解案件

是否有經申請人撤回之情事。 

五、測量員逾測量時間仍未到場測量時，請致電：（xxxx）xxxxxxxx詢問。 

六、本件除依規定繳納規費及購置制式界標外，不另收取其他費用。 

七、現場若有障礙物，請申請人事先排除，以利測量業務之進行。 

八、語音電話：（xxxx）xxxxxxxx 
通知聯 

xxxxx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
 

 

xxxxx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    先生 收 



測量案件補正通知書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補 正 通 知 書 （稿） 

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○○○字號 xxxxxx號 

受文者： ○○○○○○（代理人：○○○）            先生  (申請人共：x人)               

 

主旨：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申請○○○○（xxx年○○○字第 xxxxxx號）1案，

經查尚有下列事項應補正，請於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，前來本所（局）補正，

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予以駁回。 

 

請補正事項： 

   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  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辦理補正時，請攜帶本通知書及原蓋印章，向本所（局）承辦人○○○（聯絡電話：

（xxxx）xxxxxxxx）當場註明補正日期並簽章。  

 

 

首長  ○○○ 

 

上列應補正事項，申請人（代理人）業已補正。        

簽名或蓋章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承辦單位 核稿 批示 
 
 

  

本聯於呈判後併存申請書。 

 

備註: 

一、本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，請設計成以片語形式依實際補正情形選項列印，並增加得自

行輸入功能。 

二、首長之職稱得視登記機關實際情形自行修正。 

三、本補正通知書之備註事項，應具自行輸入增編功能。 

四、如為建物測量案補正通知書（稿），主旨內文「第 213條」應替換文字為「第 268條準

用第 213條」。 

 



 

 

 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
補 正 通 知 書 

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○○○字號 xxxxxx號 

受文者：○○○○○○（代理人：○○○）            先生  (申請人共：x人) 

         

主旨：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申請○○○○（xxx年○○○字第 xxxxxx號）1 案，

經查尚有下列事項應補正，請於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15日內，前來本所（局）補正，逾

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予以駁回。 

 

請補正事項： 

   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  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辦理補正時，請攜帶本通知書及原蓋印章，向本所（局）承辦人○○○（聯絡電話：

（xxxx）xxxxxxxx）當場註明補正日期並簽章。 

 

 

首長  ○○○ 

收件人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 



測量案件駁回通知書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
駁 回 通 知 書（稿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○○○字第 xxxxxx號 

受文者： ○○○○○○（代理人：○○○）            先生(申請人：共 x人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旨：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申請○○○○（xxx年○○○字第 xxxxxx號）1 案，

因下列原因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駁回，檢還原案，請查照。 

 

駁回原因： 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

 

 

備註：  

一、如申請案件合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4條規定者，得於 5年內請求退還已繳規費，

逾期不予退還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駁回者，得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 58條規定，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之次

日起 30 日內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駁回通知書影本，向本機關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

願書之日期為準），由本機關層轉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。 

 

首長  ○○○ 

承辦單位 核稿 批示 

   

本聯於呈判後存登記機關。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本駁回通知書之駁回事項，請設計成以片語形式依實際駁回情形選項列印，並增加得自

行輸入功能。 

二、首長之職稱得視登記機關實際情形自行修正。 

三、本駁回通知書之備註事項，應具自行輸入增編功能。 

四、如為建物測量案駁回通知書，主旨內文「第 213條」應替換文字為「第 268條準用第 213

條」；備註一「第 214條」應替換文字為「第 266條」。 

五、本駁回通知書收件人及住址應具「申請人」及「代理人」選項性列印功能。 



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（局） 

駁 回 通 知 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

○○○字第 xxxxxx號 

受文者 ：○○○○○○（代理人：○○○）            先生(申請人：共 x人) 

  

主旨：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申請○○○○（xxx 年○○○字 xxxxxx 號）1 案，

因下列原因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駁回，檢還原案，請查照。 

 

駁回原因： 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 

 

 

備註：  

一、如申請案件合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4條規定者，得於 5年內請求退還已繳規費，

逾期不予退還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駁回者，得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 58條規定，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之次

日起 30 日內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駁回通知書影本，向本機關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

願書之日期為準），由本機關層轉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。 

 

首長  ○○○ 

收件人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 


